
 

 

 

借用場地舉辦訓練班的注意事項 

 

  童軍領袖借用任何場地（包括總會各單位的場地）作訓練用途，均須遵守使用
場地的守則及有關該項訓練活動的安全指引。領袖應確保擬進行的訓練活動（例

如：模擬煙倉訓練）是在特定場地內由合資格人士主持。 

 

  為使訓練活動得以順利進行，領袖於借用場地前應與場地主管磋商使用場地的
細節安排；而場地主管則有權否決或停止不適合在場地舉行的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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